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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第 94次會議紀錄 
開會時間：114 年 8 月 27 日（星期三）上午 9時 30 分 

開會地點：行政院第一會議室 

主席：鄭召集人麗君  

出（列）席機關及人員：（略）        紀錄：林士堯 

壹、 確認第 93 次會議紀錄:確認。 

貳、 列管事項辦理情形：  

裁示：項次 1，繼續列管，由本人另召開專案會議處理；項

次 2、5、7、8，繼續列管，其餘解除列管。 

參、 提案事項： 

一、本院消費者保護處提報「市售香品之品質檢測及標示查核」

案。 

裁示： 

(一) 洽悉。 

(二) 請本院消費者保護處協助經濟部持續辦理下列事項： 

1、儘速依法查處本案不符合商品標示法規定之商品，

以維護消費者權益。 

2、加強市售香品之後市場稽查及教育宣導，輔導相

關業者應遵守商品標示法為正確標示。 

3、請增加調查其他地區及通路，並研議增加檢測項

目及其他類型產品（如金紙等品項）。 

二、本院消費者保護處提報「短期補習班專案查核結果」案。 

裁示： 

(一) 洽悉。 

(二) 請教育部強化源頭管理，督促地方政府確實依法規

要求補習班將補習服務契約書報請地方政府教育主

管機關核備，以建立源頭管理資訊之基礎。 

(三) 請教育部積極督導地方政府加強補習班之管理及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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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，因為補習班之公共安全及消防安全均攸關學員

之生命安全，除各縣市之查核以外，必要時亦可請民

間團體、單位予以協助，來強化督導地方政府之管理

責任。 

(四) 請環境部強化對補習班飲用水設備管理之宣導，促

請業者自我管理。另持續督導地方政府對補習班設

置之飲用水設備進行查核。 

(五) 有關各項消防安全及公共安全，請內政部國土管理

署、消防署及環境部分別提供與本次補習班查核有

關之建管、消防及環保相關法規資料予教育部，再由

教育部將資料函送地方政府教育機關，於補習班核

准設立時，將相關法規資料提供予補習班遵循，期能

於補習班設立時即能符合規範，以減少後續稽查之

作業。 

三、本院消費者保護處提報「115-116 年度消費者保護計畫（草

案）」案。 

裁示： 

(一) 照案通過。 

(二) 請各中央主管機關依據本計畫，研提「115 年度消費

者保護方案（草案）」，於本(114)年 10 月 8 日前送

本院審議。 

四、本院消費者保護處提報「市售延長用電源線組（延長線）

品質檢測及標示查核結果」案。 

裁示： 

(一) 洽悉。 

(二) 針對本查核案，請經濟部辦理下列事項： 

1、儘速依法處理本案不符合規定之商品，並落實回

收改正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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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加強網路通路及實體店面之後市場稽查。 

3、依據內政部火災原因分析，檢視延長線產品安全

性之國家標準、標示等相關法規，並研議精進可行

性。 

(三) 另請內政部消防署針對電氣使用造成之火災樣態、

比例，進行資料分析其原因，在資料證據基礎上，請

內政部及經濟部等相關單位檢討建築法規、產品生

產規格、標示、住宅、營業場所使用規範等相關法規，

進行完整檢討，必要時請委員協助，並請本院消費者

保護處協調彙處。 

肆、 臨時動議：無。 

伍、 主席提示事項：消費者保護的工作非常重要，攸關每個人

的各項權益、安全及生活品質，請各主管部會首長務必高

度重視，執政就是要向人民負責，各主管機關應落實政策、

法規。本次提出之年度消費者保護計畫，請各部會於提報

消保方案時務必周延並予以落實。 

陸、 散會。(上午 11 時 5 分)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